
 

111 年度新北市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項目選拔賽 

競賽技術細則 

壹、競賽項目：傳統摔角 

一、 競賽分組：公開男子組。 

二、 年齡限制：16 足歲以上。 

三、 身份限制：參賽者需具備原住民族身份。 

四、 人數規定:每隊限報名 1 隊，限註冊選手 7 人（出賽 5 人；候補 2

人）。 

五、 比賽制度：單敗淘汰制。 

六、 比賽細則： 

（一） 一般規定：  

1. 量定體重：未過磅選手取消比賽資格。 

(1) 過磅時間：比賽日上午 08：00 正式過磅。 

(2) 選手出示選手證接受大會量定體重（1 次為限）。 

(3) 選手過磅時，以赤足、裸身（除去身上衣物）、穿著短褲量定

體重。1  

(4) 出場比賽選手 5 人體重總和限 500 公斤以下，否則不得出場比

賽。 

2. 選手一律穿著運動短褲（具有彈性、無皮帶）、不穿上衣、赤 

腳、繫有腰帶（由大會提供， 紅、藍 2 色）。 

3. 每場比賽選手以 5 人出場，人數不足不得出場比賽，比賽進行中

不得替補，否則該場以棄權論。 

4. 比賽方式： 

(1) 團體賽每場採 5 局對戰積分制，每場先獲 3 局為勝。 

(2) 採傳統摔角制（正抱軀幹），每 1 局 3 分鐘計時，時間終了不

分勝負時判和局，勝局 2 分，敗局 0 分，和局各得 1 分。 

(3) 每局比賽中，於比賽時間結束後，若僅有一方只獲 1 勝，亦判

定其為勝方。  

5. 檢錄：雙方提出選手出賽順序單，依體重從輕到重排序；選手須



 

出示相關身分證件，始完成檢錄手續。 

（二） 比賽規定： 

1. 選手聞唱名後應立即進場接受場上裁判做安全及服裝腰帶檢查， 

連續唱名 3 次不到者以棄權論。 

2. 以正抱軀幹，雙方右手抓對方腰帶為預備姿勢。 

3. 選手被摔倒地後，應於 10 秒鐘內起立，否則視為棄權。 

4. 未按照大會所規定的比賽時間檢錄或賽中任意離場者，由裁判員

宣判棄權。 

（三） 比賽暫停： 

1. 選手因受傷、出界、犯規、服裝不整、倒地或其他可接受之理

由，裁判員可宣布暫停。選手不得無故請求比賽暫停。 

2. 暫停時間由場上裁判員決定，但每次暫停不得超過 2 分鐘，暫停

時間至終了，無法繼續比賽時，該場比賽即告結束。 

3. 任何情況下，唯有場上裁判員及裁判長有權暫停比賽。 

4. 在比賽中雙方選手分開離身時，即判暫停，重新比賽開始。  

（四） 場邊比賽：選手於比賽時間內、任何一方有 1 足跨出比賽區時，

應判暫停重新就比賽位置繼續比賽。 

（五） 比賽結束與得分： 

1. 每局時間終了或比賽時間內一方先得 2 勝，即為比賽結束。 

2. 選手因犯規、受傷、棄權而被判失敗時該局比賽即結束。 3.每

局比賽結束時，選手應遵照裁判員之指示站列裁判左右 2 方。 

由裁判員宣佈勝負後，相互握手行禮後始得退場。 

（六） 勝負判定： 

1. 雙方於場內比賽，一方有一膝或一手以上先著地者，即判為失

敗。 

2. 將對方摔倒在地，但本身也同時倒地，不能區分誰先倒地時判為

平手，但若有一人壓在其上者為勝。 

3. 比賽中有一方將對方摔倒在地，但本身同時有 1 手或 1 膝著地

（連續動作），則判為勝，若未將對方摔倒，即判為負。  



 

4. 在比賽過程中本身先著地（含頭部），再摔倒對方或未摔倒對

方，均判為負。 

5. 選手在場內將對方摔倒於場外，或將對方摔倒於場內而本身衝出

場外者，應判為勝。 

6. 場邊有一方雙足跨出場外即為出界，而對方無任何 1 足在場外 

時判為警告 1 次，再犯則警告 2 次，警告 3 次則判對方獲勝。 

7. 比賽至第 4 局仍為平手時，得繼續比賽至第 5 局。 

8. 比賽至第 5 局為決勝賽，若有 1 方勝局則比賽結束。若仍同比 

數時以比積分，積分多者勝。積分若同則比警告與勸告次數，警

告少者為勝。若再相同時加賽 1 局（每隊自行選派 1 名），比

賽決定勝負，否則以最終判定結束比賽（依選手場上精神及技 

術表現為判決）。 

9. 場上發生邊審對主審有意見時，主審應暫停比賽，得召集邊審研

議後，再宣判告知紀錄台。 

（七） 棄權： 

1. 應出場比賽之選手經先後 3 次唱名，仍未檢錄時，則視同棄 

權。 

2. 比賽中選手棄權，判為對方獲勝。3 

3. 選手受傷，經醫生診斷確認不宜比賽或超過暫停 2 分鐘，應判

對方獲勝（局）。 

（八） 犯規及罰則： 

1. 非技術性惡意攻擊對方身體者（推、拉、抓、撞、打、踢、扭、 

夾、鎖……等）均為警告 1 次，再犯則取消比賽資格。  

2. 比賽中有一方抓對方短褲，第一次勸告 1 次，第二次警告 1

次，第三次則取消比賽資格。 

3. 冒名頂替過磅或參賽者，取消該隊參賽資格。 

七、獎勵：依競賽技術總則第伍條規定辦理。 

八、申訴：依競賽技術總則第陸條規定辦理。 

九、罰則：依競賽技術總則第柒條規定辦理。 



 

111 年度新北市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項目選拔賽 

競賽技術細則 

貳、競賽項目：傳統拔河 

一、競賽分組：公開男子組、公開女子組、公開男女混合組 

二、年齡限制：16 足歲以上。 

三、身份限制：參賽者需具備原住民族身份。 

四、人數規定： 

（一） 每隊各組別限註冊 1 隊，每位選手限參加 1 組。 

（二） 男子組、女子組：每隊註冊選手人數 24 人，出賽 20 人；混合團

體組：每隊註冊選手人數 24 人，出賽男 12 人、女 8 人，候補男

2 人、女 2 人。 

五、比賽制度：單敗淘汰制。 

六、器材設備： 

（一） 比賽場地：拔河道長 60 公尺，寬 10 公尺為限制範圍，中間劃一

中心線。 

（二） 比賽用繩：採用審定合格之拔河繩，繩子上有 5 個標誌。 

1. 1 個在正中央（紅色標誌）。 

2. 2 個在離中央標誌兩邊各 4 公尺處（白色標誌）。  

3. 2 個在離中央標誌兩邊各 5 公尺處（藍色標誌）。 

七、服裝規定：穿著統一之運動服裝，不得戴手套；可穿拔河鞋、運動鞋

或長短筒膠質雨鞋（不得赤足或穿鞋底和鞋跟有鞋底釘或突出之釘爪

之鞋）。 

八、比賽規定：除大會另行規定者外，餘參採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審定

之傳統拔河運動。 

九、比賽細則： 

（一） 各隊須於排定之比賽時間前 10 分鐘出場檢錄，檢錄人數不足 20

人以棄權論，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賽，檢錄後成一路縱隊進

入拔河道。 

（二） 每場比賽採 3 局 2 勝制，每局比賽時間為 1 分鐘，中間休息 2



 

分鐘。 

（三） 比賽時限 1 人指揮、1 人指導，且不得吹哨、鳴笛；其他職隊員

不得進入比賽場內，如違反者取消該場比賽資格。 

（四） 比賽開始第 1 局場地由大會排定之，第 2 局交換場地；若須進

行第 3 局，再由雙方隊長抽籤選場地。 

（五） 選手替補： 

1. 第 1 場第 1 局比賽完成後始可進行替補。 

2. 每局間替補由領隊向裁判提出申請，經確認身分後始可替補

入場。  

（六） 勝負判定： 

1. 選手就定位後，裁判發出「舉繩」口令，雙方選手提起繩

子；聞「拉緊」口令時，雙方選手使力讓繩子呈緊繃狀態；

調整中心線時，雙方領隊配合手勢，快速調整隊員位置，使

繩子中心標誌與拔河道中心線對齊；聞「預備」口令時，雙

方選手靜止不動，保持拉繩狀態；聞「開始」口令後，進行

比賽；當一方決勝記號（繩子白色標誌）被拉至中心線時，

裁判鳴笛判定勝負。 

2. 任何 1 局比賽至 1 分鐘仍未分出勝負時，以紅色中心標誌偏

向的一方為勝隊。  

（七） 繩子應向後拉，不得左右搖擺或故意放手鬆繩傷害對隊，違者

取消該場比賽資格。 

十、獎勵：依競賽技術總則第伍條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申訴：依競賽技術總則第陸條規定辦理。 

十二、罰則：依競賽技術總則第柒條規定辦理。 

  



 

111 年度新北市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項目選拔賽 

競賽技術細則 

參、競賽項目：傳統鋸木 

一、 競賽分組：公開男女混合組 

二、 年齡限制：16 足歲以上。 

三、 身份限制：參賽者需具備原住民族身份。 

四、 人數規定： 

（一） 每隊各組別限註冊 1 隊，每位選手限參加 1 組。 

（二） 每隊至多登錄 10 位選手，由男生 4 人、女生 4 人出賽，另男子及

女子選手各 1 名為賽事候補選手。 

五、 比賽制度：計時賽，以時間少者為勝。 

六、 比賽細則： 

（一） 每隊 6 人排於起始線後方，聞哨音後第 1 位選手跑至 10 公尺木

材處，使用大會準備之鋸子，於木材上依據大會劃訂 7 等份，由

劃定的第 1 格鋸下一小段，完成後將鋸子放回原處，跑回起始

線，由第 2 位選手依序進行鋸木比賽，至第 6 位選手將木材鋸成

7 塊，跑回起始線後始完成比賽。 

（二） 大會提供每隊鋸子 3 支，不甚折斷 1 支鋸子時，則增加比賽時間

60 秒，以此類推。 

（三） 若大會提供隊伍的 3 支鋸子全數折斷，除增加比賽時間 180 秒

外，參賽隊伍每向主辦單位索取 1 支鋸子，另增加比賽時間 60

秒，以此類推。 

（四） 如選手受傷無法比賽，該人員由候補人員替補，並立即前往醫護

中心處理。 

七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 安全第一，請選手依裁判之口令就定位，除選手及裁判外，不得

任意進入比賽場地。 

（二） 比賽前，應由各參賽隊伍檢查鋸子是否完整，並得要求大會更

換，比賽開始後，不得要求更換比賽用具。 



 

八、獎勵：依競賽技術總則第伍條規定辦理。 

九、申訴：依競賽技術總則第陸條規定辦理。 

十、罰則：依競賽技術總則第柒條規定辦理。 

 

  



 

111 年度新北市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項目選拔賽 

競賽技術細則 

肆、競賽項目：傳統狩獵 

一、 競賽分組：公開男子組 

二、 年齡限制：16 足歲以上。 

三、身份限制：參賽者需具備原住民族身份。 

四、 人數規定： 

（一） 每隊各組別限註冊 1 隊，每位選手限參加 1 組。 

（二） 每隊至多登錄 10 位選手，由 8 人出賽，剩餘 2 人為候補選手。 

五、 比賽制度：計時賽，以時間少者為勝。 

六、 比賽細則： 

（一） 比賽距離：約 3,200 公尺。 

（二） 進行方式 

1. 從起點出發後，路跑 1,600 公尺後至黑豬道具圍欄旁，經裁判清

點團隊人數到齊後抽黑豬道具號碼，領取背桿與麻繩。 

2. 進入圍欄，依黑豬道具背號，將黑豬道具綁實後，用背桿合力背

黑豬道具負重，跑至終點線，始完成狩獵競賽路程。 

（三） 背負重量：黑豬道具重量約為 120～150 斤。如選手受傷無法比

賽，該人員由候補人員替補，並立即前往醫護中心處理。 

（四） 山豬道具定義：非活豬，黑豬道具使用特殊填充物，製作以布袋

內裝食物取代之，重量約為 120～150 斤。 

（五） 團隊 8 人應全部共同合力將黑豬道具背至終點完成比賽，選手若

中途棄賽將不列入比賽成績。 

（六） 團隊 8 人在黑豬道具圍欄旁未能全數到齊，不得進入圍欄內抓

豬。 

（七） 離開圍欄後，如發生黑豬道具鬆脫掉落，則該隊必須停下將繩索

綁實，始可繼續比賽，嚴禁將黑豬道具拉扯或推拉方式進行，違

者將不列入比賽成績。 

七、 注意事項： 



 

（一） 安全第一，請選手依裁判之口令就定位，除選手及裁判外，不得

任意進入比賽場地。 

（二） 比賽前，應由各參賽隊伍檢查器具是否完整，並得要求大會更

換，比賽開始後，不得要求更換比賽用具。 

八、 獎勵：依競賽技術總則第伍條規定辦理。 

九、 申訴：依競賽技術總則第陸條規定辦理。 

十、 罰則：依競賽技術總則第柒條規定辦理。 

 

 


